关于《云南省洪涝灾害成功避险避灾奖励

规定（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有关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调动和发挥广大基层党员干部群众参与洪涝灾害防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防办组织起草了《云南省洪涝灾害成功避险避灾奖励规定（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规定》）。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制定规定的必要性

（一）制定本规定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两个坚持，三个转变”防灾减灾救灾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个坚持，三个转变”防灾减灾救灾思想，为做好新时代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了科学理论和根本遵循。长期以来，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中存在“重救轻防”的倾向，往往在灾害发生后才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而对灾害的前期预防和风险管控重视不够。为了更好地践行“两个坚持，三个转变”的思想，努力实现从注重灾后救助向注重灾前预防转变。通过制定奖励机制，充分发动广大群众参与洪涝灾害隐患点监测、强降雨期间巡查排险等群测群防工作，鼓励公众积极参与灾害预警和避险工作，弥补专业监测力量不足的短板，提高灾害的预防和应对能力，有效确保将洪涝风险隐患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

（二）制定本规定是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防汛减灾救灾工作，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多次组织召开防汛专题会议部署防汛抢险救灾工作。省委、省政府指出，基层是防汛救灾的第一线、最前沿，是落实防汛各项措施要求的“最后一公里”，基层党组织和干部群众是转移避险工作的具体组织者、实施者。省防办要进一步完善“1262”机制，学习借鉴自然资源部门的做法，对在洪涝灾害成功避险中作出突出贡献或提供关键信息的个人和单位进行奖励，充分调动和发挥广大基层党员干部群众参与洪涝灾害防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最大限度减少因灾人员伤亡。制定本规定既是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又体现出省委、省政府对防汛抢险救灾一线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

（三）制定本规定是“1262”预警响应联动机制与基层防汛减灾救灾的有机结合。“1262”机制建立以来，云南省先后推出9类17项机制，在指挥调度、转移避险、预警响应联动等各方面持续细化完善，基本实现预警、叫应、调度、反馈的全流程闭环管理，形成有云南特色的防汛工作机制体系，防汛抢险救灾成效显著。但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也发现基层在隐患排查时不认真、报告不及时，暴露出部分基层党员干部群众参与洪涝灾害防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强的问题。制定本规定能进一步强化党员干部群众对灾害监测预警和隐患排查治理等工作的关注重视，与“1262”机制预报预警紧密结合起来，有效弥补气象、水文部门预测预报的不足，有利于提高群众避险避灾、自救互救的意识和能力。

二、奖励规定的起草过程

8月11日省委防汛工作会议后，省防办立即开展工作安排，广泛收集全国各地关于自然灾害成功避险避灾的奖励规定，在吸收借鉴重庆市、河南省、四川省及本省有关规定或办法的基础上，起草了《规定》的初稿，经过省防办内部2轮讨论研究和修改，形成了征求意见稿。省防办于8月28日，向16个州（市）防指和省发展改革委、省公安厅、省民政厅等18家省防指成员单位征求意见建议，共收集到昆明、昭通、曲靖等6个州（市）和省财政厅、省广电局2家成员单位共反馈15条意见建议，省防办采纳了10条意见建议并做了修改。

三、奖励规定的主要内容

《规定》共有16条，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一）关于奖励的对象。奖金奖励对象为首先发现可能带来人员伤亡的洪涝灾害风险隐患，及时报告或主动采取应急处置措施或报告当地政府相关部门采取应急处置措施，成功避险避灾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或村民（居民）委员会、村小组、企事业单位。
（二）关于奖励方式和金额。奖励方式分为奖金奖励和救灾资金补助奖励。其中，对个人和集体的奖金奖励按照每次成功避免的可能因灾导致伤亡的人数确定，对个人的奖励金额由低到高有0.5万、1万、2万、3万四个等次，对集体的奖励金额由低到高有1万、2万、3万、5万四个等次。洪涝灾害成功避险避灾奖励金额与我省现行的地质灾害成功避险奖励规定金额相当，是为了避免两个灾害的避险避灾奖励金额出现攀比。救灾资金补助奖励是对洪涝灾害避险避灾作出重要贡献，在全国、全省范围内有广泛良好社会影响，得到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或省委、省政府、省防汛抗旱指挥部通报表扬的县（市、区），对于得到通报表扬的县（市、区），在中央和省级防汛应急救灾资金安排时视情况给予倾斜补助支持。
（三）关于规范奖励流程。奖励分为申报、审查、公示、奖励四个流程。首先由州、市应急管理局会同水利和住建部门组织填报申报名单，核查事件的真实性后报省应急管理厅；省应急管理厅在每年汛期结束后的11月，组织集中审查申报材料，并拟定奖励等级并在其官方网站或有关新闻媒体上按规定进行公示；公示完后由省应急管理厅按程序给予奖励。


